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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分类与保险公司的特殊视角 

许闲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许闲博客许闲博客许闲博客许闲博客 

    灾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人类起源将灾害定位在人类未能抵御自然力所带来的各种损失（比如自然风

暴、瘟疫）到人类族群为了生存而爆发的各种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所带

来的生产力提高继而引发的各种经济危机，到 2001年 9月 11日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

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事件后，人们将恐怖事件描述为极端事件。灾害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一直随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三维立体空间下灾害的分类三维立体空间下灾害的分类三维立体空间下灾害的分类三维立体空间下灾害的分类 

  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灾害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事件。因此有必要将灾害放在一个立体三维的空间里

进行定位，既考虑灾害的时间延续性，又需要审视灾害本身的风险属性，同时，还要进一步考量灾害给人

类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损失。因此，我们可以在三维的立体空间下，这样对灾害分类进行标注：横截面代表

灾害的时间延续性，纵截面代表灾害本身的风险属性，而切面便代表了灾害所带来的各种损失。 

  从时间的延续性看，灾害可以划分为长期性灾害与短期性灾害。长期性灾害是指时间延续性超过一年

的灾害，这类灾害或者潜伏期比较长，或者灾害发生时间跨度比较广。短期性灾害是指时间延续性比较短

的灾害，这种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其爆发强度大，风险控制所要求的技术程度也比较高。 

  与时间延续性这一三维空间的横截面相交的，是纵截面关于灾害本身的风险属性。在这个纵截面上，

可以将风险划分为自然风险、技术风险、社会与政治风险和纯财务风险。自然风险是最为传统意义上的灾

害，包括我们耳闻能详的台风、地震、泥石流和海啸等各种因为自然规律所引发的大规模灾害；技术性风

险包含了工程设备、环境责任、基础设施的内生风险、水陆空交通事故等各种风险；社会与政治风险是指

由于社会动荡或者政局不稳定所可能遭致的各种风险；而纯财务风险是指类似于刚刚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

机，或者是诸如经济实体出现偿付能力风险、会计丑闻等财务风险。 

  灾害之所以被称为灾害，关键在于灾害的风险属性将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对于人类

社会而言，是重大的损失或者对人类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审视灾害的分类还在于关注对灾

害造成的损失进行分类，通常可以将这一分类放置于三维空间的切面上，因为它同时关联着时间延续性和

风险属性。对损失源的重视是灾害风险管理的核心所在，也是减少灾害损失和降低灾害对人类社会发展所

带来负面影响必须首先直面的问题。在这个切面上，各种损失可以分类为环境损失、人身伤害与生命安全

损失、物质财产损失和财务损失。 

  这样，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下便有了不同组合分类的灾害：意外事件下所发生的短期的环境污染、土

壤或水资源的长期性污染；短期的极端气候变化、长期趋势下全球变暖；短期的技术性风险（比如交通事

故）、潜伏期长的技术风险（比如石棉有毒侵权行为）；类似于“9·11”恐怖事件的短期政治风险、国家立法

下可能造成投保人利益受损的长期制度性风险等。 

  值得关注的是，各种灾害的组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灾害之间可以相互流动、相互转换。比如二战时

期美国在日本广岛上所投放的核弹不仅在当时造成巨大的伤亡，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污染对当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体健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却是长期性；一个工厂的火灾损失可能是因为操作失误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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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是人为的破坏或者恐怖事件所引起的。同理，对于一些小范围的灾害（比如疫情），如果没有及

时加以控制和预防的话，也可能因为扩散而变成大规模的灾难事件。 

 

保险公司关注灾害的独特视角保险公司关注灾害的独特视角保险公司关注灾害的独特视角保险公司关注灾害的独特视角 

  在保险行业里，灾害并不是一个用来关注的单位，而更多是一个关注的框架。简而言之，保险公司不

仅仅把灾害看作是一个观察的客体，更把灾害看作是一种观察的概念或者框架，用于衡量与保险公司经营

管理相关的各类赔损事件，同时，又根据保险行业自身经营的特点来度量和重新定义灾害。下面的例子可

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保险公司关注灾害的独特视角。 

  假设在戈壁或者沙漠上发生了一场强度极大的地震，所幸由于戈壁或者沙漠上荒无人烟，因此地震本

身没有造成物质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对于地理学家或者是研究自然灾害的学者而言，这类事件无疑是一

个重大的灾害或者极端事件；相同的例子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却不被认为是灾害，因为地震的发生并没有

造成任何经济损失，此类灾害也不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带来负面的影响。 

  对灾害这一概念内涵理解的不同，会造成我们对灾害界定上的偏差。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的例子，

比如上文所提及的地理学家、研究自然灾害的学者或者是保险公司都认为并不构成灾害的事件，在普通民

众的眼里却是后果十分严重的灾害。类似的例子是 198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发生了 Nevado del Ruiz火山爆

发，尽管根据地质学家的火山爆发指数并不严重，但是由于爆发地点的特殊性，该火山的爆发造成了一个

3 万人口的城镇在顷刻之间被火山摧毁。这一事件并没有引发保险公司巨大的赔损，但是由于其性质的严

重性，广大民众会自发地将这一被地质学家和保险业界认为不严重的事件称之为灾害。 

  并不是所有造成了损失的事件都是保险公司视角下的灾害。灾害本身的损失与保险公司的赔损之间尽

管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损失的发生与保险公司的赔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保险赔损发生的首

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存在，其次还要求保险合同中对投保风险并不进行除外或者排他设计，另外，还要求

保险合同下保险公司对保险赔付承担着充足而必要的保险责任。可见，并不是所有大的灾害损失都会给保

险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个类型的灾害比较多，比如我们举国悲恸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

灾害等，这些灾害给我们同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灾害所发生的

损失，却仅有相当微小的一部分被转嫁给保险公司。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在灾害损失的转移机制中承担着

微乎其微的社会作用，其日常运营受此类巨型灾害的影响也相当微小。因此，在保险公司的视角下，此类

灾害也并不一定是值得关注的灾害。 

  以上的探讨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身边的两个保险学现象：首先，许多保险公司都会发布各种灾害事

件的排名，如果这些排名是根据保险赔付进行排列的话，很多排名可能和实际灾害造成的损失存在一定的

偏差，因此极有可能给公众造成误解。根据上文关于保险公司对灾害关注视角的探讨，保险公司对灾害排

名的关注点不同于其他行业。尽管如此，由于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保险业在灾害损失赔偿机制和灾后

重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保险公司对灾害的排名可以更好地帮助社会公众理解灾害，分析灾

害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研究灾害发生所造成的实际损失。 

  另外一个保险学现象是，保险公司对“灾害”这一术语在使用上相当谨慎。在保险合同的措辞中，我们

很少看到保险公司直接使用灾害这一用语，而是将“事件”、“赔损事件”、“累计事件”或者“系列损失”等术语

运用于保险合同中对承保合同客体的描述、保险除外条款的说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赔付的

抵扣额和被保险人自留额等的相关表述中，用以替代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指的灾害。这一现象在再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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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更加显著，许多再保险合同都针对所谓的事件、赔损事件、累积事件或者系列损失来规范原保险公

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生活所指的灾害可以被理解成为是各种事件或者

系列损失的总和。  

  

 


